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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达友与武夷山市瑞岩天然食品厂、武夷山市黄丝带超市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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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刘达友，男，1968年6月19日出生，摄影师，住福建省武夷山市绕曙新村34号。  

委托代理人方家华，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被告武夷山市瑞岩天然食品厂，住所地武夷山市吴屯乡工业路2号。  

负责人黄志平。  

被告武夷山市黄丝带超市，住所地武夷山市三姑环岛（阳光酒店隔壁）。  

负责人邹爱凤。  

本院在审理原告刘达友与被告武夷山市瑞岩天然食品厂、武夷山市黄丝带超市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中，原告于2005

年10月10日以其已与两被告达成和解协议为由，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。  

本院认为，原告刘达友在本案诉讼期间提出撤诉申请，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自己的权利所作的处分，符合法律

规定的撤诉条件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 

准许原告刘达友撤回起诉。  

本案案件受理费1162元，减半收取581元，由原告刘达友负担。  

审 判 长 许发清 

审 判 员 李力 

代理审判员 林峰 

二○○五年十月十七日  

书 记 员 林卓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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